高雄市前金區建國國民小學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

立契約書人    著作財產權人:                               (以下簡稱甲方)

              被授權人:高雄市前金區建國國民小學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與乙方就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授權事宜，經互信、誠意協商之後，同意依下列條款簽訂本契約:

第1條 契約之標的

                契約標的為「104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高雄市初賽」中所提供、拍攝、錄製記載之著作。

第2條 授權範圍：

甲方非專屬並無償授權乙方得將第一條之著作重製成數位物件，提供乙方透過網際網路作為非營利用途之公開展示與檢索。

第3條 授權區域與有效期間

本契約授權區域為全世界。授權期間為下列勾選項：

永久授權。(自簽約日起至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因法律規定存續期間屆滿而消滅為止)

第四條  雙方之義務：

        甲方擔保本契約「104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高雄市初賽」所載之著作，確實享有完整之著作財產權，且有權得以授權乙方使用，且無侵害第三人情事，甲方並承諾不對乙方行使著作人格權。

第5條   損害賠償：

        本契約任一方當事人如違反本契約之約定或擔保，應依法賠償對方當事人所受之損害。

第六條  管轄法院：                                                         

        雙方同意對因本契約所生任何糾紛，當事人應依誠信及業界慣例解決。

        無法協議解決者，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乙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雙方涉訟時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7條   權利義務移轉與續約：

(1) 雙方於本契約中之權利義務如欲轉移予第三人，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他方，他方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

(2) 本受權契約中期限結束前一個月內，若雙方對契約內容未有異議，則契約期滿後，依本契約原條件自動續約。(如係永久受權，則此項免填)

第8條   契約之作成與修改：                                                  

        本契約乙式二份，其附件視同契約之一部份，由雙方各執乙份為憑。本契約之修正，應由雙方協議另以書面為之，並視同契約之一部份。

立契約書人

甲方:

簽約代表人: 

地址:

電話:                                傳真:

乙方:高雄市前金區建國國民小學
簽約代表人: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111號

電話:07-2860128＊21                       傳真:07-2884011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月            日 

附件一：
	104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高雄市初賽報名表

	學 校 全 銜(請詳列學校區域)
	比 賽 組 別
	比 賽 類 別

	　
	　
	　

	學　　校　　通　　訊　　地　　址
	電　　　話
	負　責　人

	　
	　
	　

	編導教師
	比賽劇目
	時　　間

	　
	
	　

	工作人員
	參賽學生

	編號
	姓名
	職稱
	負責工作
	編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年級班別
	負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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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補學生

	
	
	　
	　
	　
	　
	　

	
	
	　
	　
	　
	　
	　

	
	
	　
	　
	　
	　
	　

	
	
	　
	　
	　
	　
	　

	
	
	　
	　
	　
	　
	　

	填表注意事項：
一、本校將於參賽現場自行架設舞台。(請勾選)  □是   □否

二、本表以報名每組每1項目為單位，打字列印1式3份，2份送承辦單位，1份自存。

三、表列各欄務請逐項詳填，不得遺漏，郵遞區號請確實填寫並詳填學校全銜。
四、本表下方請加蓋參賽學校校印或學務處印章。
五、本表請一律以Ａ4規格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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